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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事法判解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成年人意定監護制度 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監宣字第727號民事裁定 

 

【實務選擇題】 
 

下列關於成年監護之敘述，何者正確？ 

(A)成年監護分為監護宣告與輔助宣告，監護人為受監護宣告人之法定代理人，

輔助人為受輔助宣告人之法定代理人 

(B)受輔助宣告之人為限制行為能力人 

(C)成年監護之監護人之產生，以法定監護人優先於法院選定之監護人 

(D)受輔助宣告人之結婚，不必得輔助人之同意 

答案：D 
 
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，或不能辨

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，法院得因本人、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親屬、最近一年有同

居事實之其他親屬、檢察官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、輔助人、意定監護受任

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，為監護之宣告。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。法院

為監護之宣告時，受監護宣告之人已訂有意定監護契約者，應以意定監護契約所

定之受任人為監護人，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。其意定監護契約已載明

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者，法院應依契約所定者指定之，但意定監護契約未載明

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或所載明之人顯不利本人利益者，法院得依職權指定之。

法院為前項監護之宣告時，有事實足認意定監護受任人不利於本人或有顯不適任

之情事者，法院得依職權就第1111條第1項所列之人選定為監護人。民法第14條第

1項、第1110條、第1113條之4分別定有明文。 

【爭點說明】 

(一) 鑒於我國已步入高齡化社會，隨著高齡人口之增加，修法前僅存有之法定監

護制度已不敷使用，蓋因於實務之操作下，法定監護制度下應須經歷精神鑑

定、監護人是否適格等調查程序，曠日廢時，且亦無從兼顧被監護人之意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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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主權，更易造成家屬間之衝突對立，故基於前開種種理由，現行法已修正

通過而建立成年人意定監護制度，於民法第1113條之2至1113條之10規定

中，針對意定監護契約之成立、變更、撤回及轉換等面向訂立相關條文。 

(二) 則依民法第1113條之2、1113條之3及1113條之4第1項規定，本人得於精神狀

態正常時，先行與選定之受任人簽立意定監護契約，然須注意者，該意定監

護契約之成立具有要式性，須經本人與受任人於公證人處表明意定監護選任

之合意並進行公證，始得成立；至於意定監護契約之效力，亦非於成立時即

生效，而係當本人受監護宣告此條件成就時，始生效力，此時，法院於選任

監護人時，即受該意定監護契約之拘束，應選任契約中之受任人為監護人。

又上開條文亦規定，本人得選任數人共同擔任其監護人，並得約定不同受任

人特定職務內容。舉例而言，若本人選任A、B為其受任人，若無特別約

定，則由A、B共同執行監護人；然若本人已指定關於其財產事項由A負責執

行之、身體照護工作則由具有專業背景之B負責，則當本人受監護宣告時，

法院即須依據前開本人之意願，指定A負責本人財產事項之職務、B則負責

照護本人。 

(三) 從而，依前開民法第1113條之2、1113條之3及1113條之4第1項規定，本人本

得於其精神狀態正常時，與子女簽立意定監護契約，約定當自身受監護宣告

時，由子女依照契約內約定好之順序擔任監護人，惟該契約須由本人及其子

女共同至公證人處為公證，始符法定成立要件，且亦非於成立時即生效，須

待本人受監護宣告時，始生效力，此時，法院即應受該契約之拘束，先行選

任第一順位為監護人，若第一順位已先於本人死亡或無法視事者，始由下一

順位擔任監護人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民法第1113條之2、1113條之3及1113條之4 


